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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4）川 0191强清 8号之一

申请人：四川海富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清算组。

负责人：何致富。

本院根据四川海富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清算组的申请，

于 2025年 3月 31日裁定确认《四川海富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清算方案》。清算组于 2025年 5月 23日向本院提出申请，请

求确认四川海富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下称海富投资）清

算报告，并终结对该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，海富投资系有限合伙企业，成立于 2015年 10

月 10日，注册资本 21 500万元；共计四名合伙人，分别为四

川鼎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执行合伙人，上海常阳

贸易有限公司、四川天盈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四川水务环保股权

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均为有限合伙人。2024年 7月 26日，

本院裁定受理对海富投资的强制清算申请，指定四川徐和徐清算

事务有限公司为四川海富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清算组，何

致富为负责人。根据清算组提交的清算报告，清算组现场接管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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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富投资的公章、财务专用章、营业执照（正、副本原件）、开

户许可证等资料，经核查海富投资享有投资货币财产共计4 689 

920.56元及对黄远成 453 550 332.52元债权，在规定的债

权申报期限内共有 3项债权申报，分别为四川鼎浩发展股权投资

基金管理有限公司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四川分

公司、国家税务总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，无职工债

权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

“公司清算结束后，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，报股东会或者人

民法院确认，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，申请注销公司登记。”公司

依法清算结束，清算组制作清算报告并报人民法院确认后，人民

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；对于没有任何财产、账册、重

要文件，公司人员下落不明的，应当以无法清算为由终结强制清

算程序。具体到本案，海富投资清算组制作清算方案并经法院裁

定确认，清算组据此执行完毕制作清算报告向法院申请确认清算

报告，并终结对该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，业已符合前述终结强制

清算程序。本院对清算组申请终结海富投资强制清算程序准许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九条、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

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确认四川海富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强制清算报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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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终结四川海富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  判    长      梁  瑛  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董  淼  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黄  迪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六月九日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朱露霞 

附：《四川海富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清算报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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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海富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清算组

清算报告

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：

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根据四川鼎浩发展股权投

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，于 2024 年 7 月 26 日作出〔2024〕川 0191

清申 6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受理四川海富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（以下简称海富投资）强制清算一案，并于 2024 年 10 月 28 日 

作出〔2024〕川 0191 强清 8 号《决定书》，指定四川徐和徐清算事

务有限公司担任清算组，何致富为负责人。清算组通过合伙人沟通会

和债权人沟通会综合各方意见拟定《四川海富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清算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清算方案》）。贵院于 2025 年 3 月 31

日出具【2024】川 0191 强清 8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确认上述《清算方

案》，清算组据此执行清算。现清算组已依法完成清算事务，特向贵

院报告如下：

一、清算组接管情况

2024 年 10 月 31日，向执行事务合伙人送达《接管通知书》，

在执行事务合伙人办公场地张贴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

人民法院作出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（〔2024〕川 0191 清申 6 号）《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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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书》（〔2024〕川 0191 强清 8 号）《公告》（〔2024〕川 0191 强

清 8 号）《通知书》（〔2024〕川 0191 强清 8 号之一）四份法律文书。

2024 年 10 月 31日清算组现场接管了海富投资的公章、法人章、财务专

用章、营业执照（正、副本原件）、开户许可证、基本户审核U 盾一枚

、电子账簿等资料；2024 年 11 月 8 日，清算组至执行事务合伙人所

在地，现场接管了《四川海富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合伙协议》等

资料。

二、通知和公告债权人的情况

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1 月 14日通过全

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海富投资强制清算的公告（2024 川

0191 强清 8 号）。

清算组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

发布《四川海富股权投资中心(有限合伙)强制清算案清算组公告及债

权申报注意事项》，和《四川海富股权投资中心(有限合伙)强制清算

案受理裁定和指定清算组决定书》。

2024 年 11 月13日清算组通过邮寄的方式通知四川鼎浩发展股

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四川分

公司两名已知债权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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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债权申报和审核情况；

截至 2025 年本报告之日，清算组共收到 3 项债权申报，审查认

定普通债权共计 4974946.85 元，无职工债权、税务债权。

具体审核结果如下：

（一）普通债权

四 川 鼎 浩 发 展 股 权 投 资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向 清 算

组 申 报 7,464,910.69 元普通债权（含垫付审计费 6000 元），审

核结果：列入普通债权 4,968,946.85 元，不予确认金额 

2,495,963.84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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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四川分公司向清算组申

报 6,000.00 元普通债权，审核结果：列入普通债权 6,000.00 元，

不予确认金额 0 元。

普通债权合计：4968946.85+6000=4974946.85 元

（二）应当计入清算费用的债权申报

四川鼎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清算组申报 

50,000 元债权（垫付清算费用），审核结果：确认金额 50,000 元

；由法院直接退回四川鼎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账户，不

再计入债 权。

（三）职工债权、税务债权情况。

经清算组调查，海富投资未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、伤残补助、抚

恤费用，未欠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 

费用，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等费用。

2024 年 11 月 18 日，清算组向国家税务总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 

开发区税务局送达债权申报文件。 2024 年 11 月 26 日，成都高新技

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回复暂未发现欠缴税款。

四、公司资产情况和财产清单

（一）货币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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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富投资无现金，名下银行账户存款共计 9920.56 元。

（二）对外投资

2017 年 1 月 24 日，海富投资支付远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款 

200,000,000.00 元。2023 年 12 月 13 日，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
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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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《民事裁定书》【（2019）沪 03 破 340 号之二十三】，宣告远 

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。2023 年 12 月 27 日，上海市第三中级人 

民法院作出《民事裁定书》【（2019）沪 03 破 340 号之二十四】，

认可债权人会议通过的《远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，

可供分配财产在第一顺位职工债权后，无剩余财产可向第二顺位债权、

第三顺位债权、劣后债权清偿。海富投资作为第三顺位债权人，未分配

到款项。2023 年 12 月 28 日，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《民事

裁定书》【（2019）沪 03 破 340 号之二十五】，裁定终结远成物流

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程序。2022 年，海富投资根据破产清算管理人上

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提供的2022 年 12 月 30 日债权人会议材料海富

投资作为普通债权人将无法收回其投资，将账面交易性金融资产  

200,000,000.00 元余额冲减至 0.00 元。

（三）对外债权

截至 2025 年 1 月 17 日，海富投资对黄远成未履行的债权本金及利

息共计 453550332.52 元，详情如下：

项目 本金金额（元） 利息（元）
延迟履行利息

（元）
合计（元）

股份回购价款 200000000.
00

159566666.6
7

64470000.0
0

424036666.67

补偿金、律师

费、垫付仲裁 22319103.0
0

0 7194562.85 29513665.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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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小计

合计 222319103.
00

159566666.6
7

71664562.8
5

453550332.52

（四）出资清缴

截至 2024 年 7 月 26 日，实收资本 210,320,000.00 元，执行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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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合伙人未出资到位，应补缴出资款 4,680,000.00 元。2025 年 1 

月 3 日，清算组向其送达《要求履行出资义务的通知书》。2025 年 1 

月 20 日，执行事务合伙人将 4,680,000.00 元出资款汇入清算组账

户。

（五）固定资产、其他流动资产、应收账款情况

根据四川海富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破产清算专项审计报告 

（川科会审字【2024】第 B0006 号）报告显示，海富投资无固定资产， 

无其他流动资产，无应收账款。

（六）财产清单

资产名称 资产价值（元） 资产所在地 备注

银行账户存款 986.1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 
营业部 
511601016018800009159

银行账户存款 8934.4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 
行 699223316

补缴出资款 4680000 四川鼎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

限 公司汇入清算组账户

对外债权 453550332.5
2

对黄远成债权
截至 2025 

年 1 月 17 

日

五、清算组代表公司参加诉讼、仲裁的情况

根据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（上海国际仲裁中心）（〔2019〕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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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仲裁字第1249号裁决书） 的内容，海富投资享有对黄远成 

222319103.00 元的债权，海富投资向遂宁中院申请执行黄远成个

人 财产，遂宁中院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受理执行【案号（2020）川 09 

执243 号】。因黄远成除名下股权外，查无其他财产，2020 年 6 月 15 

日，遂宁中院以被执行人黄远成持有股权的遂宁恒阔置业有限公司和遂

宁远成置业有限公司破产为由终结执行。

清算组向遂宁中院申请回复执行，遂宁中院于 2024 年 12 月 11 

日作出《执行裁定书》【案号：（2020）川 09 执 243 号之二】，冻

结被执行人持有的上海造集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65%股权、上海意远

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5%股权、遂宁晋佳置业有限公司 90%股权、遂

宁鑫鹏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90%股权、乐山远成文旅城经营管理有

限公司100%股权、四川豪阳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99%股权、眉山

市彭山区远成现代生态农庄有限公司90%股权、上海豪阳投资有限公司 

99%股权、上海世阳投资有限公司99%股权、遂宁和鑫置业有限公司 

90%股权。

清算组在强制清算过程中未代表公司参加其他诉讼、仲裁。

六、清算费用的支出情况

根据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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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的《强制清算案件清算组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本案清算 

费用暂合计 594423.17 元，详见下表：

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（元） 备注

一 案件受理费 22159.6
8 法院受理费

二 清算组报酬 477277.4
9

4689920.56 （ 可 供 分 配 的 资 金 ）

—22159.68 （清算案件受理费）—94986

（清算组执行职 务的费用）=4572774.88 

元；

清 算 组 报 酬 =1000000*12%+ （

4572774.88-10 00000 ）

*10%=477277.49 元

三
清算组执行职
务 的费用

1 刻章费 360 清算组垫支

2 邮寄费 73 清算组垫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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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市内交通费 1000 清算组垫支

4 公告费 7300 清算组垫支

5 差旅费 3253 清算组垫支，到上海实地通知合伙
人 （上海常阳贸易有限公司）

6
四 川 科 道 衡 会

计 师 事 务 所 有

限公 司审计费

80000

四 其他预留后期
费 用

3000
含注销、向债权人转账的费用、邮寄、 
打印装订等，如有剩余不再退还，作为 
清算组报酬

合计 594423.17

其中案件受理费 22159.68 元已于 2025 年4 月 2 日通过银行转账 

向法院缴纳；四川科道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费80000 元已于

2025 年 4 月 2 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（附件二支付清算费用的

转账凭证）；清算组报酬、清算组执行职务的费用、其他预留后期费

用，暂存于清算组账户，待海富投资注销登记完成后支付给四川徐和徐

清算事务有限公司。

七、公司财产变价和分配情况

（一）货币资产分配情况

海富投资货币财产共计 4689920.56 元，支付清算费用 

594423.17元后，海富投资剩余可分配的货币财产 4095497.39 元，

货币资金的具体分配情况详见下表（具体凭证见附件三财产分配的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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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凭证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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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债权人 债权内容
确 认

债  权

总 额  

（元）

实际分 

配 金

额  （

元）

分配方式 分配时间

1

四川鼎 

浩 发

展  股

权 投  

资 基

金  管

理 有  

限 公

司

管理费、垫 

付审计费

49689
46 
.85

40905
58 
.04

银行转账 2025.4.2

2

立信会  

计 师

事   务

所（特 

殊 普

通   合

伙）四 

川分公

司

2022 年、

2023 年度审

计费

6000.0
0

4939.3
5 银行转账 2025.4.2

合计 ——
49749
46 
.85

40954
97 
.39

—— ——

（二）对外债权清算及分配情况

经 清 算 组 核 查  ，  海 富 投 资 对 黄 远 成 的 尚 未 履 行

债 权 为 453550332.52 元（暂计算至 2025 年 1 月 17 日）。因债

权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四川分公司已声明放弃剩余

全部未清偿债权。为尽快完成清算程序，上述债权采取直接转让给四川

鼎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方式，在海富投资清算后由四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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鼎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黄远成主张相关权益，在四川鼎

浩 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额清偿后剩余债权由原海

富合伙人按合伙比例进行分配。（见附件四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）。

综上，根据《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

院关于印发《强制清算案件清算组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》之

“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司强制清算结束：（一）清算方

案或依据本指引第五十一条规定制作的债务清偿方案执行完毕；”和 第

四十五条“公司强制清算结束后，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，报人民法

院裁定确认 ”之规定，清算组现向贵院提交清算报告，请求人民法院予

以确认。

附：

附件一：【2024】川 0191 强清 8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； 

附件二：支付清算费用的转账凭证；

附件三：财产分配的转账凭证； 

附件四：《债权转让协议》。

四川海富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清算组 

2025 年5月23日

https://alphalawyer.cn/ilawregu-search/api/v1/lawregu/redict/40466c6de947e887c9da8f39932da505
https://alphalawyer.cn/ilawregu-search/api/v1/lawregu/redict/40466c6de947e887c9da8f39932da5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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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【2024】川 0191 强清 8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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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支付清算费用的转账凭证



附件三：财产分配的转账凭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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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：《债权转让协议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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